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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失效、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 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27

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公布失效、修改部分市政府

规章的决定》已经2007年9月25日市人民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刘赐贵 二00七年

九月三十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行政法规规章清理

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12号）要求，厦门市人民政府组

织对现行有效的市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经清理，决定对下

列市政府规章分别予以废止、公布失效、修改： 一、对下列

厦门市政府规章予以废止： 1、《厦门市粮油市场治理规定

》（市政府令第27号公布，第69号修正） 2、《厦门市土地监

察及土地违法行为处罚规定》（市政府令第42号公布，第69

号修正） 3、《厦门市农业环境保护办法》（市政府令第84号

公布，第111号修正） 二、对下列厦门市政府规章公布失效：

《厦门市禁止无线移动电话并机规定》（市政府令第38号公

布） 三、对下列厦门市政府规章进行修改：（一）《厦门市

制止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市政府令第6号公布

，第69号修正） 1、规章名称修改为：“《厦门市制止价格欺

诈和牟取暴利规定》”。 2、第一条修改为：“为维护市场

价格正常秩序，制止价格垄断、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行为，

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制定本规定。” 3、第六条修改为：“物价行政部门是



制止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的主管机关，价格检查机构具体负

责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

检查的，依照其规定。” 4、第十条、第十五条中“答应上

浮幅度”修改为“答应的合理幅度”。 5、第二十三条修改

为：“违反本规定，由物价行政部门按照有关价格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6、删除第二十四条、第二十

五条、第二十六条。 7、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物价行政部

门对价格违法案件举报者可按案件罚没收入的10%予以奖励

，但每个案件一般不超过2000元。” 8、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治理的

，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治理处罚法》的规

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删除第三

十条。 （二）《厦门市水路运输治理规定》（市政府令第17

号公布，第69号、第101号、第111号修正） 1、第三条修改为

：“厦门市水路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水路运输治理工

作，市水路运输治理处根据本规定对本市水路运输业和水路

运输服务业实施行业治理。” 2、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

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

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

四十二条中“水路运输治理部门”，修改为“水路运输行政

主管部门”。 （三）《厦门市防治机动车辆噪声污染规定》

（市政府令第36号公布）第七条修改为：“机动车辆违反本

规定在厦门岛内鸣喇叭的，由市公安交通治理部门处以20元

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四）《厦门市水产品批发市场治理



规定》（市政府令第47号公布，第69号、第101号修正） 1、

第三条、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的“鱼市场

治理处”修改为“鱼市场治理机构”。 2、第四条第一款修

改为：“水产品进入我市批发都应在高崎水产品批发市场、

中埔水产品批发市场及市政府指定的其他鱼市场内进行。”

3、第十二条修改为：“采购方采购水产品，应向市鱼市场治

理机构交纳交易治理费。交易治理费最高不得超过交易金额

的2%。在高崎水产品批发市场、中埔水产品批发市场及市政

府指定的其他鱼市场内采购水产品的，按次缴纳；经批准在

前述鱼市场外采购水产品的，按月缴纳。” （五）《厦门市

行政执法证件治理办法》（市政府令第61号公布） 第十条增

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市法制局可以采取统一考试、集中抽

查等方式对申请办理证件注册的行政执法人员情况进行审查

。” （六）《厦门市水政监察规定》（市政府令第70号公布

） 1、第七条修改为：“市水政监察机构负责湖里区、思明

区的水政监察工作。湖里区、思明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助

市水政监察机构处理本辖区内的水政监察工作。同安区、集

美区、海沧区、翔安区的水政监察机构，负责各自辖区内的

水政监察工作，业务上受市水政监察机构的监督指导。对于

案情重大、情况复杂、跨区域的水事案件应及时报告上级水

政监察机构，必要时可请求上级水政监察机构协助处理。 重

要的国有水工程治理单位可以根据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委

托，负责其工程治理范围内的水政监察工作。” 2、第二十

五条修改为：“拒绝、阻碍水政监察人员行使公务，违反治

安治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治理处罚

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



）《厦门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暂行规定》（市政府令第92号公

布） 1、规章名称修改为：“《厦门市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

》”。 2、第二十条修改为：“各区人民政府制定规范性文

件，应当于发布之日起15日内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市政府法

制机构负责对报备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违法或者明

显不当的，应当书面通知制定机关立即停止执行，并及时修

正或者废止；也可以提请市人民政府直接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变更或撤销规范性文件，应当制作变更或者撤销决定书。 

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发布之前

将规范性文件文本以及起草说明和制定依据等材料一并提交

市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审查。未经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的部门

规范性文件不得发布，擅自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无效。”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对部分市政府规章作

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